
金霞山龙兴寺消防用水项目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预算法》的规定及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1]285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[2019]10号）等文件精神的要求，我公司对2021年金霞山龙兴寺消防用水经费项目进行自评。在自评过程中，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资料审阅、帐务核实、现场查勘、查看支付记录、询问、分析计算等必要的评价程序，通过对绩效目标与绩效结果进行比较，综合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自评工作业已完成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1、项目单位基本情况：

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湘潭县易俗河凤凰中路332号，共有11个部门，一共有在职职工104人，供水能力6万吨。

主要负责县城区内自来水生产与销售，管网设计和施工。
2、项目概况：

（1）立项依据：2020年11月17日，由湘潭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陈卫兵主持召开的《关于解决金霞山龙兴寺消防用水工程》会议纪要。  

（2）项目目的任务：从凤凰东路引入一条供水主管，新建一处加压泵房，安装消防栓4个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：

1、项目长期绩效目标：保护生态环境，减少森林火灾，团结宗教人士，维护社会安定。

2、项目年度绩效目标：解决金霞山森林消防、龙兴寺消防用水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：

公司与2021年1份开始动工，2021年2月份完成通水，安装供水主管800多米，建设加压泵房一处，安装消防栓4个。

1、项目资金安排情况：

为解决金霞山、龙兴寺消防用水问题，公司与湖南旺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，并于2021年12月24日支付施工公司600638.04元。
本项目实际收到县本级财政拨付资金60万元，2021年实际支出资金600638.04元。

2、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：

（1）项目资金管理：我公司在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上，严格按照《湘潭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在资金使用上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按预算执行，本项目资金建立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制度，由公司财务进行资金监管。

（2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：

1）本项目于2022年2月10日收到拨款60万，2021年12月24日支付湖南旺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00638.04元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：

通过绩效评价，分析金霞山、龙兴寺消防用水项目在项目目标、决策过程、资金的分配、资金到位、管理以及组织实施严格按照《湘潭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进一步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控制节约成本，确保项目工程质量，提高服务对象的满意度、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：

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成效，我公司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，认真组织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评价。本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遵循相关性、可比性、重要性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依据各类工程配置标准，围绕绩效目标，从项目的申请、管理、产出、效益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价指标体系，采用目标结果比较法、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绩效评价实施工作按照“收集绩效信息资料”、“项目单位现场审计与调研”、“项目绩效数据分析与绩效评价”三个步骤严谨开展。首先，收集相关附件资料，查阅了绩效评价依据文件及制度，填写按绩效考核方案编制的项目基础数据表。其次，自评组进入项目实施单位现场，调阅了项目组织实施、监管等方面的文件制度，查看了项目单位在资金使用、组织实施、监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，核实项目绩效产出数量、时效和成本，实地查看了项目完成质量及效果情况。现场工作结束前，由项目实施单位对其在项目评价过程中提供的相关资料，财政拨款、资金使用情况，最后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，对绩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并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标准，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，形成绩效评价自评报告。

三、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
本项目实际收到财政资金60万元，实际支付60.06万元。公司在2020年11月17日由湘潭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陈卫兵主持召开的现场办公会后，落实具体实施项目，并负责组织项目实施，保质完工。具体实施情况如下：
	项目名称
	文号
	实施单位
	项目实施情况

	金霞山、龙兴寺消防用水
	
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	金霞山、龙兴寺消防用水


综上所述，项目完成后，最大限度减少了金霞山森林公园火灾风险，团结了宗教人士，在社会、经济、生态等方面有显著效益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本次铺设的管道较长。龙兴寺的技术力量薄弱，业务管理能力严重不足，后期的维修与维护难度较大。
五、改进措施及建议
一是需要金霞山管理处对管道进行定期的巡查。
二是需要龙兴寺加强人员培训对加压泵房及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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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 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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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王剑韧
	联系
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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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地址
	湘潭县
	邮  编
	411228

	项目起
止时间
	2021年  1月起至  2021 年 2 月止

	计划安排资金
（万元）
	60
	实际到位资金（万元）
	60
	实际支出
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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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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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其它
	

	二、项目支出明细情况

	支出内容
	实际支出数
	会计凭证号
	备注

	龙兴寺消防给水安装工程
	60.06万
	 
	

	合计
	60.06万
	
	

	三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通过本项目解决金霞山和龙兴寺的消防问题
	本次铺设供水主管800多米，建设加压泵房一处，安装消防栓4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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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数量指标
	供水主管
	820米
	820米

	
	
	
	加压泵房及设施
	1套
	1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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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龙兴寺消防给水安装工程
	6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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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质量指标
	工程质量
	符合相关技术规范
	符合相关技术规范

	
	
	时效指标
	主体工程建设
	2021年3月前完成
	2021年3月前完成

	
	项目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
指标
	减少森林火灾风险
	1600亩
	

	
	
	社会效益

指标
	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
	不发生森林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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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改善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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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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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群众满意度
	90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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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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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王剑韧
	总经理
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	

	马官夫
	副经理
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	

	吴秀华
	副经理
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	

	刘文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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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	

	郭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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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湘潭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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